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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洪信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6月 16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 日（现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3年 6月 1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6、股权登记日：2023年 6月 12日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一号太阳纸业办公楼会议室。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50,548,024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603％。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56,176,782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9488％。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6人，代表股份 394,371,2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115％。
4、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00,412,2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27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赖元超律师、黄丰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会议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49,175,0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8％；

反对的股数 757,9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弃权的股数 615,1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399,039,2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6571％；反对的股数 757,9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1893％；弃权的股数 6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1536％。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49,588,1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

反对的股数 34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弃权的股数 615,1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399,452,3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603％；反对的股数 34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861％；弃权的股数 6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1536％。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49,588,1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

反对的股数 34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弃权的股数 615,1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399,452,3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603％；反对的股数 34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861％；弃权的股数 6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153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49,588,1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8％；

反对的股数 34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弃权的股数 615,1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399,452,3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603％；反对的股数 34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861％；弃权的股数 6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1536％。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49,998,6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7％；

反对的股数 549,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3％；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399,862,8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8628％；反对的股数 549,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6.1 关于与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400,012,4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2％；反

对的股数 39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8％；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400,012,4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002％；反对的股数 39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998％；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2 关于与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
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3 关于与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

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4 关于与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

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5关于与广西太阳纸业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

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49,293,7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0％；

反对的股数 639,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7％；弃权的股数 615,1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399,157,9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6868％；反对的股数 639,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1596％；弃权的股数 6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1536％。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50,277,7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6％；

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50,277,7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6％；

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50,277,7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6％；

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1,650,277,7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6％；

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 400,141,9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对的股数 27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的股数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在 2023 年 4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耀先生、徐晓东先生、王晨明女士分别作了 2022 年

度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工作的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赖元超律师、黄丰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债券代码：127085 债券简称：韵达转债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出具的《关于变更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项目保荐
代表人的函》，具体情况如下：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保荐人，指定卢文先生、刘源先生为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持续督导工作。

卢文先生因中信证券内部工作安排变动调离原岗位，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证券

现委派保荐代表人李中晋先生（简历附后）接替卢文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的变更不会改变相关材料中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已出具文件的结论性意见，不

涉及更新保荐人已出具的相关材料；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将继续对之前所出具的相关文件之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
源先生、李中晋先生。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附件
李中晋先生简历
李中晋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裁。 曾负责或

参与的项目主要有：国货航 A 股 IPO 项目、德邦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海南发展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等。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0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

控股股东肖奋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肖奋的通知，获悉其

自 2023 年 6 月 7 日至 2023 年 6 月 15 日期间，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比例合计超过 1%。 根据《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肖奋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 6月 7日至 2023年 6月 15日

股票简称 奋达科技 股票代码 002681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有R ��无□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肖奋） 19,000,000 1.04

合计 19,000,000 1.0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3.本次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数量 544,688,327 29.85 525,688,327 28.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44,688,327 29.85 525,688,327 28.8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198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23-020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3年 6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2023年 6月 16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B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兼董秘黄晓亮先生（董事长朱拉伊先生因工作时间冲突，无法出席并主

持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216,626,5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84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168,364,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747%；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8,261,7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95%。

2、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3,142,8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6.38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4,881,08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8,261,7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9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82,143,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982％；
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11％。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王郁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627,32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弃权 99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8,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10％。

16、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姚远先生、曹邦俊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01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姚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5,274,6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44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0,874,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069%。

姚远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02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曹邦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75,245,16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0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22,677,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5506%。

曹邦俊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张兴中律师、邵文娜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结论如下：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820 证券简称：神雾节能 公告编号：2023-026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现场召开时间 2023年 6月 16日 14:30
召开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28号汇智大厦 A座 907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建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93,495,064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6.056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277,474,46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42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4人，代表股份 16,020,6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40％。

3.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建中先生主持，采用现场及网络方式表决；董事吴凯、董
事会秘书董郭静现场出席会议。 董事吕建中、郭永生、崔博、独立董事翟浩、钱传海、丁晓殊，监事宋磊、
王栓、刘卉子视频出席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8%
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101％；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68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8%
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101％；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68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8%
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101％；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68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341,4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70%；
反对 1,153,5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867,0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2.7995％；反
对 1,153,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7.20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 2022年度内控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8%
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101％；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68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8%
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101％；反对 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6.689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341,4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70%；
反对 1,153,5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867,0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2.7995％；反
对 1,153,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7.20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所有议案均获得了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友芳、吴致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3-043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公司于 6月 16日举行了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大会召开情况及决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14点。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 8号办公楼五楼 9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永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共计 47人， 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 1,111,157,181 股，占

奥特佳公司总股份数的 34.2605％。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 5 人， 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

352,808,264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 10.878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42 人，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 758,348,917 股，占奥特
佳公司总股份的 23.3823％。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 39 人，所持股份总数为 21,617,786 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
0.6665％。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杨欣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

场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
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385,2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05％；反对 1,542,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88％； 弃权 229,69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845,89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035％； 反对
1,54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339％；弃权 229,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1.0625％。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365,2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87％；反对 1,301,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71％； 弃权 490,69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825,89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110％； 反对
1,30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191％；弃权 490,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2699％。
（三）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365,2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87％；反对 1,301,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71％； 弃权 490,69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825,89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110％； 反对
1,30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191％；弃权 490,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2699％。

（四）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155,2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98％；反对 1,511,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60％； 弃权 490,69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5,89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396％； 反对
1,5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905％；弃权 490,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2699％。

（五）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364,6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87％；反对 1,301,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72％； 弃权 490,69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825,29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082％； 反对
1,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219％；弃权 490,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269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665,6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58％；反对 1,261,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36％； 弃权 229,69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26,29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006％； 反对
1,26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369％；弃权 229,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1.062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合计 33.52亿元新增债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154,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198％；反对 1,772,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95％；弃权 229,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615,29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7368％； 反对

1,77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007％；弃权 229,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1.0625％。

四、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杨欣宇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大会，并为此次股东大会出具法

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
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3-068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 2023年 5月 18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公司
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在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融资机
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9.3亿元综合授信额度， 同时公司为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84.3 亿
元的担保额度，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的担保额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综合授信以及担保额度自 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
效，至 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失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1）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协鑫”或“债务人”）为日

常生产经营所需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授信额度协议》，公司为合肥协鑫该笔授
信业务的开展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近期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

（2）近期，公司为支持全资子公司协鑫绿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能科技”或“债务人”）
在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人”）的供应链融资业务，公司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担保书》，公司为绿能科技与债权人进行的光伏组件、逆变器、支架等产品采购相关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最高本金为人民币 5,000万元。

（3）近期，公司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绿能科技在建发（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人”）的供应链
融资业务，公司与建发（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绿能科技与债权人交易的光

伏类产品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
上述担保在已经审议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 04月 02日
2、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四顶山路与乳泉路交口东南角
3、法定代表人：孙国亮
4、注册资本：208,336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638,061.30 559,598.74
总负债 427,652.79 367,769.60
净资产 210,408.51 191,829.14

2023年 1-3月 2022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22,632.88 564,160.09
营业利润 3, 299.41 12,858.24
净利润 2,500.35 13,009.31

（以上 2022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7、股权结构：公司控制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80.71%股权。
8、其他说明：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协鑫绿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1年 04月 14日
2、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疏港路 1号龙潭物流基地 3-100号
3、法定代表人：郭奕辰

4、注册资本：60,000万元
5、经营范围：太阳能电站的设计、施工、安装及工程；太阳能光伏系统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及技术转让；电力工程设计与施工；合同能源管理；电站设备及配件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52,781.70 165,919.55
总负债 85,650.93 99,525.11
净资产 67,130.77 66,394.43

2023年 1-3月 2022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0,961.14 38,992.80
营业利润 707.18 4,206.61
净利润 692.39 3,907.66

（以上 2022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7、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协鑫绿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8、其他说明：协鑫绿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保证人：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
5、主债务履行期限：《授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

期限届满之日。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担保书
1、债权人：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人：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协鑫绿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债权之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5、主债务履行期限：2023年 6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1日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与建发（上海）有限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
1、债权人：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2、保证人：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被保证人：协鑫绿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
5、主债务履行期限：2023年 5月 22日至 2024年 5月 21日
6、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主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943,0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225,5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0%。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肥协鑫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2,67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49.95%；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绿能科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0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8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3-053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

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2023〕120038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深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和
落实，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更新，并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了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等相关文件。

根据深交所对本次问询函回复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及相关要求，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
询函回复和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并更新了相关申报文件。 现根据规定对
修订后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
告（修订稿）》和《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
将在上述文件披露后，通过深交所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